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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bookmark0]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 2022 年全国森林、草原、湿地调查监测（以下简称“林草湿调查监测”）质量管理，明确质量管理职责，完善质量检查要求，规范质量控制方法，确保林草湿调查监测数据真实可靠，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林草湿调查监测质量管理主要任务是检查《2022 年全国森林、草原、湿地调查监测技术方案》《2022 年全国森林、草原、湿地调查监测技术规程》等技术标准执行情况。
第三条 林草湿调查监测质量管理原则是全程监控、抓住重点， 预防为主、防检结合，客观公正、实事求是。
第四条 林草湿调查监测质量管理程序是实施全面质量管理，建立覆盖准备工作、图斑监测、样地调查、内业统计等关键环节的质量管控机制。强调过程管理，注重措施落实，实施跟踪监督。
第五条 本办法适用于 2022 年全国林草湿调查监测质量检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下简称“各省”）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质量检查办法。
[bookmark: _bookmark1]第二章	质量管理职责
第六条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共同组建工作专班，全面负责林草湿调查监测工作统筹和管理。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负责组织实施林草湿调查监测工作，并组织加强质量管理，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国家有关质量管理的方针、政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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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制定林草湿调查监测质量管理的规章制度。
（三）组织林草湿调查监测国家级技术培训。
（四）监督林草湿调查监测质量管理活动。
（五）组织林草湿调查监测成果的审定论证。
第七条	省级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负责对本省林草湿调查监测工作进行质量管理，主要职责是：
（一）做好本省林草湿调查监测工作的质量管理，落实质量管理制度和措施。
（二）开展本省林草湿调查监测技术培训、质量教育。
（三）组织开展本省质量自查、省级质量审核。
（四）编制本省质量自查审核报告。
第八条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各直属院（以下简称“各直属院”）负责本院和监督监测区各省林草湿调查监测工作质量管理，主要职责是：
（一）做好本院和监督监测区各省林草湿调查监测工作的质量管理，落实质量管理制度和措施。
（二）开展本院和监督监测区各省林草湿调查监测技术培训、质量教育。
（三）组织本院和监督监测区各省开展质量自查工作。
（四）组织开展监测区各省国家级质量检查和成果验收。
（五）编制本监测区各省国家级质量检查验收报告。
第九条 调查单位对调查材料质量负完全责任。检查人员对检查过的材料质量负责。调查单位应提供检查所需的原始记录和资料，积极配合开展现地勘查、拍照、录像等检查工作。检查人员对检查后不

符合要求的图斑、样地，有权责成调查单位组织人员重新判读、调查， 调查单位不得拒绝。
[bookmark: _bookmark2]第三章	准备工作质量检查
第十条 准备工作质量检查的内容包括实施方案制定、调查队伍组建、业务技术培训、仪器资料准备、外业装备配备等方面。
（一）实施方案制定。实施方案的科学性、合理性、完整性和可操作性，是否对方案组织审核审查。
（二）调查队伍组建。是否组建了专门的调查队伍，队伍组成人员的基本情况，包括姓名、性别、年龄、技术职称、相关工作经历等。
（三）业务技术培训。要求统一组织调查队伍开展集中技术培训。培训应采取室内授课和野外实习相结合的方式，其中野外实习一般不得少于 5 天。要求对培训人员进行考核，考核合格者才能持证上岗。
（四）仪器资料准备。调查所需的仪器设备、测量工具和卡片资料等是否准备就绪，包括：所需仪器设备和测量工具是否齐全，是否进行了检测和校验；上次调查的样地记录卡片是否收集齐全；本次调查所需的操作细则、调查卡片是否准备充分；野外安全作业所需的医药用品、保护防护装备配备情况等。
第十一条 由各直属院负责对本监测区各省准备工作质量进行综合评估。采用现场查看、查阅资料、座谈了解、综合评估相结合的方法。
（一）采用平衡记分法评定准备工作的质量。综合评分 90 分以上(含)为“优秀”，75～90 分为“良好”，60～75 分为“合格”，60 分以下为“不合格”。

（二）达到“优秀”和“良好”等级的，对存在的问题限期整改后，可进入下一工序；达不到“良好”以上等级的，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提出处理和整改意见，责令限期整改，并需通过再次检查；“不合格”等级的予以通报批评。
（三）准备工作质量检查评定标准详见附件 1。
第十二条 各直属院应将本院准备工作情况及时上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指派专人进行审查，参照第十条、第十一条对各直属院准备工作质量进行评估。
[bookmark: _bookmark3]第四章	图斑监测质量检查
第十三条 图斑监测质量检查实行县级自查、省级审核、国家级复查的三级检查，采取遥感影像辅助的室内全面检查和典型图斑现地核实的方式进行检查。
（一）县级自查、省级审核由各省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组织实施。
（二）国家级复查由各直属院组织在本监测区各省实施。
第十四条 图斑监测质量检查内容包括图斑区划、验证核实、数据更新检查。
（一）图斑区划检查。林草湿资源图斑边界与影像的吻合程度， 是否存在漏划、错划图斑。问题图斑数小于检查图斑总数的 5%为合格， 否则为不合格。
（二）验证核实检查。验证核实图斑边界，调查因子的准确性、完整性检查。问题图斑数小于检查图斑总数的 5%为合格，否则为不合格。
（三）数据更新检查。图斑的空间拓扑关系、面积求算、属性数

据的完整性和逻辑性、图斑和属性数据的关联性等检查。检查项完全符合要求的为合格；有一项不符合要求的，则为不合格。
第十五条	图斑监测质量检查数量。
（一）县级自查应对图斑全面检查。
（二）省级指导性检查数量不少于 10%的县级单位；国家级检查数量不少于 3 个县级单位。
（三）省级质量检查数量不少于 20%的县级单位；国家级检查数量不少于 10%的县级单位。
第十六条	图斑监测质量评分计算方法如下：
合格率 = （检查林草湿总图斑数-不合格图斑数）/ 检查林草湿总图斑数 × 100%；评分值 = 合格率 × 100。
图斑监测质量检查标准详见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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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条	样地调查质量检查实行调查单位自查、省级复查、国家级检查三级检查。
（一）调查单位自查由调查单位自行组织实施。
（二）省级复查由各省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组织实施。
（三）国家级检查由各直属院组织在本监测区各省实施。
第十八条	样地调查质量检查分指导性检查、质量评定检查、调查记录检查三个阶段进行。
第十九条	样地调查质量检查内容及评分。
（一）森林调查样地
1. 外业质量检查

将样地调查因子分为重要项目、次要项目、其它项目三类，各类检查评分如下。
（1）重要项目，每错误 1 项扣 20 分，最多扣 100 分。
（2）次要项目，仅错误 1 项扣 7 分；错误 2 项以上(含 2 项)的，
每错误 1 项扣 10 分，最多扣 100 分。
（3）其它项目，错误项在 4 项以下的，每错误 1 项扣 4 分；错误
4 项以上(含 4 项)的，每错误 1 项扣 5 分；最多扣 100 分。
样地评分 100 分为满分，评分 80 分以上（不含 80 分）者为合格样地，否则为不合格样地。
2. 外业调查卡片检查
（1）植被覆盖类型、纵横坐标、郁闭度、植被总盖度，以及每木检尺记录中错误率在 3%以上，每错误（或缺漏）1 项扣 20 分，最多扣100 分。
（2）样地号、样地类别、地方行政编码、地貌、海拔、坡向、坡位、坡度、土壤名称，每错误（或缺漏）1 项扣 5 分，最多扣 100 分。
（3）其它因子每错误（或缺漏）1 项扣 7 分，最多扣 100 分。
样地评分 100 分为满分，评分 80 分以上（不含 80 分）者为合格样地，否则为不合格样地。
（二）草原调查样地
外业质量检查将样地调查因子分为否定项、重要因子、其它因子三类，各类检查评分如下。
1. 否定项
有一项不合格，该样地直接评定为不合格，否定项参照附表 3.2。

2. 重要因子
（1）样地中心点坐标、样线终点坐标、植被结构、优势草种，每错漏 1 项扣 5 分。
（2）样线测定植被盖度、裸斑面积比例，样方测定植被盖度、草群平均高度，测产样方测定鲜草产量、干重与鲜重比例，误差超过±
10%的，每相差 10 个百分点扣 5 分；干重与鲜重比例不符合逻辑关系
的扣 5 分。
（3）毒害草、可食牧草识别错误，每错 1 种扣 2 分。
（4）枯落物总量、砾石覆盖面积比例、盐碱斑比例，误差超过±
10%的，每相差 10 个百分点或不符合逻辑关系的扣 1 分。
（5）植物种数，误差超过±20%的，每相差 20 个百分点扣 2 分。
（6）利用方式、利用强度，每错漏 1 项扣 2 分。
（7）海拔、坡度、坡向、土壤质地，每错漏 1 项扣 2 分
（8）样地、样方照片，每缺漏 1 项扣 1 分，最多扣 10 分。
3. 其它因子
其它因子包括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州、地区、盟）、县（市、区、旗）、乡（镇、苏木）、行政村（嘎查）、调查人、调查日期等，每错漏 1 项扣 1 分。
样地评分 100 分为满分，评分 80 分以上（不含 80 分）者为合格样地，否则为不合格样地。
（三）湿地调查样地
外业质量检查将样地调查因子分为否定项、重要因子、其它因子三类，各类检查评分如下。

1. 否定项
有一项不合格，该样地直接评定为不合格。
2. 重要因子
（1）土壤类型、水源保障状况、受威胁状况、样木漏检、样方面积，每错漏 1 项扣 5 分。
（2）植被覆盖度、胸径、地径、乔灌木平均高度、冠幅、乔木郁闭度，误差超过±5%的扣 5 分。
（3）植被面积、生物量鲜重、生物量干重、溶解氧、植物种数， 误差超过±10%的扣 5 分。
（4）积水状况、植被类型、优势植物种、灌木型、灌木株树/丛数、保护形式、利用方式、坐标，每错漏 1 项扣 2 分。
重要因子错误 4 项以上的样地直接评定为不合格。
3. 其它因子
其它因子包括调查人、调查日期、地貌、海拔、样地号、样方号、照片、名录，每错漏 1 项扣 1 分。错漏 6 项以上的样地直接评定为不合格。
样地评分 100 分为满分，评分 80 分以上（不含 80 分）者为合格样地，否则为不合格样地。
（四）样地调查质量评分
样地调查质量评分按照样地外业质量检查占 70%、外业调查卡片检查占 30%，计算综合得分。外业质量检查评分为检查样地评分的算术平均值，外业调查卡片检查评分为样地外业调查卡片评分的算术平均值。

草原、湿地外业调查卡片评分参照外业调查样地评分标准。森林、草原、湿地调查样地质量检查评定标准详见附件 3。
第二十条 指导性检查包括省级、国家级指导性检查。指导性检查样地不参与调查质量评价，但应在质量检查报告单中列出。
（一）省级指导性检查执行“首件必检”，覆盖到每个调查工组。
（二）国家级指导性检查采取前期跟班作业的方式，对每一个调查环节进行现场指导。森林、草原、湿地指导性检查样地数量不少于各类调查样地总数的 0.5%，且各省森林样地不少于 10 块，草原、湿地样地各不少于 5 块。
（三）指导性检查应当在调查前期及时开展；指导性检查结果应及时与各调查单位沟通；指导性检查过程中发现的有关问题及处理意见，应及时传达到每一个调查工组。
第二十一条 质量评定检查包括省级质量评定检查、国家级质量评定检查。省级质量检查样地数量应占样地总数的 5%以上，国家级质量检查样地数量应占样地总数的 1.5%以上。
（一）质量评定检查一般在调查的中期和后期开展，与外业调查进度要基本保持同步。
（二）采用随机抽样与典型选取相结合的方法抽取质量评定检查样地。原则上采用原调查方法、仪器和测量工具进行质量评定检查。
（三）质量评定检查样地抽取应综合考虑下列几种因素：在省域范围的分布要有代表性，各市、县质量评定检查样地数量大体与调查样地总数成正比；重点抽取发生变化的样地和外业调查难度大的样地； 国家级质量评定检查样地与省级质量评定检查样地应有 10～20%的重

复。
（四）质量评定检查人员在检查某一调查工组样地时，应收集该工组已完成的全部调查记录，先逐一审阅，再抽取样地进行质量评定检查。
（五）外业检查中若发现不合格样地，一般应再抽取该调查工组
1～2 个样地进行检查。一旦再发现不合格的样地，应责令该工组停工整改；问题严重的，应当责令返工。增加的检查样地，不记入应检样地数量。
（六）外业检查应详细记载检查样地的错误因子、扣分情况及样地质量评定结果，并对发现的质量问题提出处理意见；当调查工组对检查结果持不同意见时，应通过现场核实对最终结果予以确认；样地检查结束时，检查员应请被检查样地的调查员在样地调查卡片上签字。
第二十二条 调查记录检查包括调查单位自查、省级复查、国家级检查。检查样地数量均占省级调查样地总数 100%。采取逐项审查的方法，分阶段、分批次对全部固定样地调查记录进行检查验收；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提出处理意见。采用倒扣分法评定固定样地调查卡片质量，填写检查记录表。对内业检查不合格样地调查记录存在的问题， 必须及时解决；需要到现地才能确认的因子，要求重返现地调查核实， 直到最终验收合格。
[bookmark: _bookmark5]第六章	内业统计质量检查
第二十三条 检查内容包括数据逻辑关系、数据处理方法、统计结果、专题图制作等。
（一）数据逻辑关系。包括图斑因子数据、样地（样方）因子数

据和样木因子数据，逻辑检查内容涉及代码的合法性、取值的合理性， 以及相互之间的逻辑性。
（二）数据处理方法。包括材积计算方法、林草湿样地（样方） 处理方法、生长量和消耗量计算方法、林草湿储量计算方法、生态功能评价方法等。森林样地数据处理方法参见《国家森林资源连续清查数据处理统计规范》；草原、湿地样地数据处理方法参见相应规程规范。
（三）统计结果。统计的计算过程是否正确、统计结果是否存在异常等。
（四）专题图制作。检查森林分布图、草原分布图、湿地分布图、样地分布图等专题图的投影系统、比例尺是否合适；采用的色彩标准、基础地理要素、图面整饰、图斑精度等，是否符合相关规范要求。
第二十四条 采取现场抽查、逻辑分析、手工复核和综合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开展内业统计质量检查。
（一）关于数据的逻辑关系及数据处理方法等内容，通过现场查看数据文件、软件辅助检查、综合分析相关结果等方式进行检查；对发现的逻辑错误，应进行分析和修正。
（二）关于主要统计结果，应进行必要的人工计算复核，分析统计结果是否存在异常；对发现的问题，应当及时更正，并重新进行统计。
（三）关于专题图制作，要求按照有关制图规范，对各项制图要素进行质量评定；对发现的问题，应当限期修改完善。
第二十五条 采用平衡记分法评定内业统计质量，填写检查记录表。内业统计质量检查评定标准详见附件 4。

（一）质量等级评定。综合评分 90 分以上(含)为“优秀”，75～
90 分为“良好”，60～75 分为“合格”，60 分以下为“不合格”。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要提出处理和整改意见。
（二）质量问题处理。达到“优秀”和“良好”等级的，对存在的问题限期整改后，可进入下一工序；达不到“良好”以上等级的， 责令限期整改，并需通过再次检查，其中“不合格”等级的要予以通报批评。
[bookmark: _bookmark6]第七章	质量综合评定
第二十六条 综合得分计算。按照准备工作检查占 10%，调查质量检查占 70%（图斑检查 35%、样地检查 35%），内业统计质量检查验收占 20%，计算调查监测质量综合得分。样地检查评分按森林、草原、湿地样地数量权重综合计算。
第二十七条	质量等级评定。根据综合得分，将林草湿调查监测质量评定为优、良、可、差 4 个等级。
（一）优：综合得分≥90 分；
（二）良：80 分≤综合得分90 分；
（三）可：60 分≤综合得分80 分；
（四）差：综合得分60 分。

[bookmark: _bookmark7]第八章	附	则
第二十八条	对在林草湿调查监测质量管理过程中，对作出突出成绩的单位和个人，按照有关表彰管理规定予以表彰和奖励。
第二十九条	严格执行跨期责任追究制度。对在林草湿调查监测

质量管理过程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视情节轻重， 给予处分。对在林草湿调查监测过程中弄虚作假或存在严重质量问题的单位和个人进行严肃处理。
第三十条	本办法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负责解释。



[bookmark: _bookmark8]附件 1


准备工作质量检查评定标准
表 1.1 调查监测队伍人员基本情况登记表


省（区、市）:

	
序号
	
姓	名
	
性别
	
年龄
	技术职称
	
工作单位
	相关工作资历
（项目、时间、主要职责等）
	本次工作职责
	
备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制表人：	制表日期 ：	年	月	日	审核人：	审核日期 ：	年	月	日


[bookmark: _bookmark9]表 1.2 准备工作评分内容及评分标准

省（区、市）:

	
项 目
	
检 查 内 容 与 评 分 标 准
	
标准分
	
得分

	实施方案制定
(20 分)
	是否组织通过了审核审查
	20
	

	



仪器资料准备
(20 分)
	
前期调查卡片是否收集齐全
	
5
	

	
	
仪器设备是否进行了检测和校验
	
5
	

	
	
操作细则、调查卡片、调查用表、图面材料等是否齐全
	
5
	

	
	
外业调查装备、医药用品等配备是否齐全
	
5
	

	

调查队伍组建
（20 分）
	队伍组成、人员素质是否能满足调查工作任务的要求
	10
	

	
	调查工组长是否具有林草湿调查工作经验
	5
	

	
	队伍组建方案是否及时上报
	5
	

	





业务技术培训
(40 分)
	是否开展统一的全员技术培训
	10
	

	
	
培训时间是否 1 周以上（外业实习 5 天以上）
	
5
	

	
	
培训内容是否全面
	
6
	

	
	是否采取室内授课、野外实习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培训
	7
	

	
	
是否分别进行了理论知识和野外操作的严格考核
	
7
	

	
	
是否按考核结果发放上岗证书
	
5
	

	总体评估
	
	评估等级
	
	100
	

	
补充说明：


检查单位：	检查者：	检查时间：	年	月	日

附件 2


图斑监测质量检查评定标准
表 2.1 图斑监测质量评分


省（区、市）:	地（市）：	县（市、森工局）：
	
项 目
	
检 查 内 容
	
评定标准

	


图斑区划检查
	图斑界线、植被覆盖类型与影像、现状的吻合程度
	

问题图斑数小于检查图斑总数的 5%为合格，否则为不合格

	
	接边是否正确，是否存在尖锐角、蝌蚪型、双眼皮
	

	
	是否存在漏划、错划图斑
	

	




验证核实检查
	
经营档案是否上图
	



问题图斑数小于检查图斑总数的 5%为合格，否则为不合格

	
	
图斑区划是否与现地一致
	

	
	
图斑因子准确性、一致性、完整性检查
	

	
	
图斑变化原因是否正确、变化依据是否充分
	

	


数据更新检查
	图斑是否存在空间拓扑问题
	

检查项完全合格的为合格，有一项不合格的，则为不合格

	
	数据的正确性、完整性、逻辑性、一致性
	

	
	林草湿范围、公益林范围和保护等级、地类、起源等变化依据是否充分
	

	
检查总图斑数
	
	
不合格图斑数
	
	
合格率
	

	
最终评分
	
	
是否合格
	

	
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处理意见：


检查单位：	检查者：	检查时间：	年	月	日

附件 3


样地调查质量检查评定标准
表 3.1 森林样地调查因子质量评分


省（区、市）:	地（市）：	县（市、森工局）：	样地号：
	调查
项目
	检 查 内 容 与 结 果
	扣分
小计
	扣分
合计

	




（一） 重要项目
	1.样地位臵：样地位臵图绘制、样地定位精度是否符合要求。
	
	

	
	2.固定标志：固定标桩、定位树、周界记号等标志是否符合要求。
	
	

	
	3. 植被覆盖类型确定是否正确。若否，原因是：
	
	

	
	4.检尺株数：<8cm 检尺株数，调查：	检查：	差值：
≥8cm 检尺株数，调查：	检查：	差值： 若超过误差，原因是：
	
	

	
	5.胸径测定：是否符合要求？若否，超误差的样木胸径测定结果如下：
	
	

	
	样木号
	
	
	
	
	
	
	
	
	
	
	

	
	调查
	
	
	
	
	
	
	
	
	
	
	

	
	检查
	
	
	
	
	
	
	
	
	
	
	

	
	相差
	
	
	
	
	
	
	
	
	
	
	

	



（二） 次要项目
	1.样地周界测量是否符合要求
	
	

	
	2.样木位臵图绘制是否符合要求
	
	

	
	3.样木的立木类型和检尺类型是否有错，出错率是否大于 1%
	
	

	
	4.权属、起源、森林类别、林种、优势树种、健康等级、样木编号、植被类型、自然度、林层结构、林龄结构、树种结构、群落结构、公益林事权等级、公益林保护等级、商品林经营等级、林地保护等级、人工林类型、植被覆盖类型变化原因、基岩裸露、
下木树种、未成林造林地造林树种、造林年度、造林密度、苗龄、苗木保存率、抚育措施等的确定不应有错。
	
	

	
	5.跨角林样地调查记录是否正确无误
	
	

	
	6.树高测定：是否符合要求？若否，超误差的样木树高测定结果如下：
	
	

	






（三） 其它项目
	1.样地号、海拔、坡向、坡位、 坡度、土壤类型、土壤质地、土壤砾石含量、土壤厚度、腐殖质厚度、枯枝落叶厚度等填写正确无漏。
	
	

	
	2.植被覆盖类型面积等级、有无特殊对待、径组、平均直径、平均树高、平均优势高、可及度、森林灾害类型、森林灾害等级、天然更新等级、经济林产期、灌木平均高、草本平均高、样木标牌等的确定不应有错。
	
	

	
	3.郁闭度、灌木覆盖度、草本覆盖度、植被总覆盖度，测定误差应小于 0.10 或 10 个
百分点。
	
	

	
	4.毛竹株数、其他竹株数，误差不大于 3%。
	
	

	
	5.林分年龄与龄组，增设和改设样地的最大年龄误差为一个龄级，复测样地的最大年龄误差为间隔期年数。
	
	

	
	6.植被样方调查中，主要下木树种的胸径测量误差小于 0.3cm，树高测量误差小于 3%。
	
	

	
	7.植被样方调查中，主要灌木种名称、株数、平均高、平均地径、盖度，主要草本种名称、平均高、盖度等的确定不应有错。
	
	

	
	8.其它类调查因子包括：样地位臵图、样地类别、县代码及样地所在的省、地、县、
乡、村、地貌、土壤坑、胸高线、周界记号、周界记录等填写正确无漏。
	
	

	是否合格
	
	样地总评分
	
	扣分合计
	

	样地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处理意见：


调查员（签字）：	调查时间：
检查员（签字）：	检查时间：

附：评定标准
3.1.1 重要项目                              a）样地固定标志，主要有固定标桩、定位树等。
b）样地位臵，对于增设与改设样地，引线定位时引点定位误差应小于地形图上 1mm 所代表的距离，引线方位角误差小于 1°，引点至样点的测量距离误差<1%；采用 RTK 技术直接定位时，纵横坐标定位误差不超过 1m。
c）每木检尺株数，大于或等于 8cm 的应检尺株数不允许有误差；小于 8cm 的应检尺株数，允许误差为 5%，最多不超过 3 株。
d）胸径测定，胸高直径等于或大于 20cm 的树木，胸径测量误差小于 1.5%，测量误差在 1.5%～3.0%的株数不能超过总株数的 5%；胸径小于 20cm 的树木，胸径测量误差小于 0.3cm，测量误差大于 0.3cm 小于 0.5cm 的株数不允许超过总株数的 5%。
e）植被覆盖类型的确定不应有错。
3.1.2 次要项目
a）样地周界测量，增设与改设样地周界测量闭合差应小于 0.5%，复测样地周界长度误差应小于 1%。
b）固定样木位臵图，根据样木方位角和水平距正确绘制，标明样木编号，样木相对位臵的出错率不大于 3%。
c）样木立木类型和检尺类型及树种（组）名称等，出错率不大于       1%。d）权属、起源、森林类别、林种、优势树种、健康等级、样木编号、植被类型、
自然度、林层结构、林龄结构、树种结构、群落结构、公益林事权等级、公益林保护等级、商品林经营等级、林地保护等级、人工林类型、植被覆盖类型变化原因、基岩裸露、下木树种、未成林造林地造林树种、造林年度、造林密度、苗龄、苗木保存率、抚育措施等的确定不应有错。
e）跨角林样地调查记录正确无误。
f）样木树高测定，当树高为 10m 以下时应小于 3%，10m 以上时应小于 5%。
3.1.3 其它项目
a）样地号、海拔、坡向、坡位、坡度、土壤类型、土壤质地、土壤砾石含量、土壤厚度、腐殖质厚度、枯枝落叶厚度等填写正确无漏。
b）植被覆盖类型面积等级、有无特殊对待、径组、平均直径、平均树高、平均优势高、可及度、森林灾害类型、森林灾害等级、天然更新等级、经济林产期、灌木平均高、草本平均高、样木标牌等的确定不应有错。
c）郁闭度、灌木覆盖度、草本覆盖度、植被总覆盖度，测定误差应小于 0.10 或 10 个百分点。
d）毛竹株数、其他竹株数，误差不大于 3%。
e）林分年龄与龄组，增设和改设样地的最大年龄误差为一个龄级，复测样地的最大年龄误差为间隔期年数。
f）植被样方调查中，主要下木树种的胸径测量误差小于 0.3cm，树高测量误差小于 3%。
g）植被样方调查中，主要灌木种名称、株数、平均高、平均地径、盖度，主要草本种名称、平均高、盖度等的确定不应有错。
h）其它类调查因子包括：样地位臵图、样地类别、县代码及样地所在的省、地、县、乡、村、地貌、土壤坑、胸高线、周界记号、周界记录等填写正确无漏。



表 3.2 草原样地调查因子质量评分
省（区、市）:	地（市）：	县（市、森工局）：	样地号：
	














评


分


项
	
类别
	
调查因子
	
扣分标准
	
扣分

	
	

否定项
	1.样地未按要求布设，中心点偏离 15m 以上
2.样地中心点、样线终点未设臵固定标志
3.样地、样方、样线未开展调查
4.样地规格填写、样线、观测样方未按照要求布设（位臵、大小）
5.样地地类、草原类、草原起源错漏 1 项及以上
	

有一项不合格，该样地直接评定为不合格
	

	
	









重要因子
	
样地中心点坐标、样线终点坐标、植被结构、优势草种
	
每错漏 1 项扣 5 分
	

	
	
	
样线测定植被盖度、裸斑面积比例，样方测定植被盖度、草群平均高度，测产样方测定鲜草产量、干重与鲜重比例
	误差超过±10%的，每相差 10
个百分点扣 5 分；干重与鲜重比例不符合逻辑关系的扣
5 分
	

	
	
	
毒害草、可食牧草识别错误
	
每错 1 种扣 2 分
	

	
	
	
枯落物总量、砾石覆盖面积比例、盐碱斑比例
	误差超过±10%的，每相差 10 个百分点或不符合逻辑关系的扣 1 分
	

	
	
	
植物种数
	
误差超过±20%的，每相差 20
个百分点扣 2 分
	

	
	
	利用方式、利用强度
	每错漏 1 项扣 2 分
	

	
	
	海拔、坡度、坡向、土壤质地
	每错漏 1 项扣 2 分
	

	
	
	样地、样方照片
	每缺漏 1 项扣 1 分，最多扣
10 分
	

	
	
其它因子
	
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州、地区、盟）、县（市、区、旗） 乡（镇、苏木）、行政村（嘎查）、调查人、调查日期等。
	
每错漏 1 项扣 1 分
	

	
是否合格
	
	
样地最终评分
	
 	分
	
扣分合计
	
 	分


 (
、
)调查员（签字）：	调查时间：
检查员（签字）：	检查时间：



表 3.3 湿地样地调查因子质量评分
省（区、市）:	地（市）：	县（市、森工局）：	样地号：
	















评分项
	
类别
	
调查因子
	
扣分标准
	
扣分

	
	
否定项
	
1）样地未开展调查
2）样方未开展调查
3）湿地类型未填写或填写错误
	

有一项不合格，该样地直接评定为不合格
	

	
	








重要因子
	

土壤类型、水源保障状况、受威胁状况、样木漏检、样方面积
	

每错漏 1 项扣 5 分
	









错误 4 项以上的直接评定为不合格
	

	
	
	

植被覆盖度、胸径、地径、乔灌木平均高度、冠幅、乔木郁闭度
	

误差超过±5%的，扣 5 分
	
	

	
	
	

植被面积、生物量鲜重、生物量干重、溶解氧、植物种数
	

误差超过±10%的，扣 5 分
	
	

	
	
	
积水状况、植被类型、优势植物种、灌木型、灌木株树/丛数、保护形式、利用方式、坐标
	

每错漏 1 项扣 2 分
	
	

	
	

其它因子
	

调查人、调查日期、地貌、海拔、样地号样方号、照片、名录
	
每错漏 1 项扣 1 分
	

错漏 6 项以上的判定为不合格
	

	
是否合格
	
	
样地最终评分
	
 	分
	
扣分合计
	
 	分


 (
、
)调查员（签字）：	调查时间：
检查员（签字）：	检查时间：



表 3.4 样地调查记录检查验收记录表
省（区、市）:	样地类型：
	序号
	样地号
	调查工组及调查员
	检查中发现的问题
	应扣分
	总评分
	问题处理意见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检查单位：	检查者：	检查时间：	年	月	日


[bookmark: _bookmark10]附件 4

内业统计质量检查评定标准
表 4.1 内业统计质量检查记录表

省（区、市）:
	项 目
	检 查 内 容 与 评 分 标 准
	标准分
	得分

	

数据逻辑关系
(20 分)
	图斑因子数据代码的合法性、取值的合理性、相互的逻辑性
	7
	

	
	样地(样方)因子数据代码的合法性、取值的合理性、相互的逻辑性
	7
	

	
	
样木因子数据代码的合法性、取值的合理性、相互的逻辑性
	
6
	

	




数据处理方法(30 分)
	材积公式及其参数、计算方法是否正确；树种的归并是否合理；森林储
量计算方法是否正确
	
10
	

	
	林草湿样地处理方法是否符合要求
	5
	

	
	生长量和消耗量的计算方法是否正确
	5
	

	
	草原储量、草原植被盖度、产草量数据计算方法和耦合方法是否正确
	5
	

	
	林草湿生态系统功能评价方法是否合理
	5
	

	

统计结果
(40 分)
	统计的计算公式及计算过程是否正确
	20
	

	
	不同统计表之间的数据是否存在矛盾和不一致
	10
	

	
	主要统计指标的抽样精度计算是否正确，是否达到精度要求
	10
	

	

专题图制作
(10 分)
	投影系统、比例尺是否符合要求
	5
	

	
	基础地理要素、图斑精度等是否符合要求
	3
	

	
	色彩标准、图面整饰等是否符合要求
	2
	

	总体评估
	
	评估等级
	
	100
	

	
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处理意见：


检查单位：	检查者：	检查时间：	年	月	日
 (
22
)
